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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17～2018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
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的通知

区直各有关单位：
为了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提高政府采购效率，减少采购环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2016-2017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及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政办发〔2015〕63号）有关规定，我厅委托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通过公开招标方式确定2017～2018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的供应商。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期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的适用范围和有效期

（一）适用范围。

本期定点采购范围指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建设工程设计服务费在30万元（含本数）以下的工程设计服务。
（二）有效期限。

本期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供应商及其价格优惠率的有效期限为二年，自发文之日起至2018年12月31日止。

二、本期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的定点供应商及价格优惠率

本期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供应商名单如下

	序号
	定点设计供应商
	资质
	价格优惠率
	联系人
	联系电话

	1
	南宁市建筑设计院
	甲级
	20%
	吕翔
	0771-5851131

13087990966

	2
	华蓝设计（集团）有限公司
	甲级
	20%
	陈炜琪
	0771-2433600

13397717977

	3
	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甲级
	20%
	庞耀国
	0771-3162986

13907713167

	4
	广西富盟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甲级
	20%
	陈丽
	0771-5527446

15177779771

	5
	广西城市设计有限公司
	甲级
	18.8%
	庞媛媛
	0779-3801001

13907798113

	6
	广西壮族自治区城乡规划设计院
	甲级
	20%
	乔文彬
	0771-5866557

15777161466

	7
	百色市综合规划设计院
	乙级
	20%
	邓裕昌
	0776-2843333

13307761001

	8
	广西华筑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20%
	林业清
	0771-5539336-26

13878180866

	9
	广西壮族自治区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
	乙级
	20%
	杨惠连
	0771-2185973

18775305017

	10
	广西汉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乙级
	20%
	邓海成
	0771-5682313

13669683626

	11
	广西农垦设计院
	乙级
	20%
	黄桂都
	0771-2800177

13978665901

	12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建筑勘察设计院
	乙级
	20%
	张能京
	0771-3834246

18934705782


三、办理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的程序
（一）填报政府采购计划。
采购人在办理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时，要向本期定点供应商多家进行询价，在满足业务需要和质量要求的情况下以最低报价者作为定点供应商。采购人经过询价选择定点供应商后，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计划管理系统填报政府采购计划，经备案后实施采购。

（二）政府采购合同的管理。
采购人按备案的政府采购计划与定点供应商签订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政府采购合同3个工作日内，按规定送合同副本（2份）到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由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统一报自治区财政厅备案。合同签订后，采购人和定点供应商必须严格按合同规定履行义务，双方不得向对方提出超越合同以外的其他要求。
（三）政府采购资金的支付。
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桂财采〔2007〕59号）有关规定执行，并按合同规定支付款项。

四、本期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的监督管理和违约处理 
（一）财政厅将加强对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制度的监督检查，如发现违反本通知规定的，将按有关规定处理。在执行过程中，定点设计供应商或采购人如有违约行为的，当事人应将有关情况向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联系电话:0771-5331539）书面反映。财政厅查实后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和政府采购相关法规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依法追究政府采购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定点设计供应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根据其情节轻重暂停或取消其定点供应商资格：
1.不按要求和承诺提供相关的建设工程设计服务的；
     2.提供建设工程设计有质量问题的；
3.不能按承诺的服务时间要求完成工作的；
     4.串通订立虚假政府采购合同的；
     5.有其他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的。
（二）在执行本期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的过程中，采购人或定点设计供应商如有意见和建议，请以书面形式及时反馈到财政厅（政府采购监督管理处，联系电话:0771-5331539）。

（三）各单位要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做好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工作，及时将本通知转发到所属预算单位贯彻执行，并对所属预算单位的建设工程设计服务定点采购工作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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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

                                              2017年1月6日

政府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抄送：各中标供应商，自治区政府采购中心，本厅各有关处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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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办公室       2017年1月1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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